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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焊所华通（常州）焊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２０２２
年３月２２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网址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中证网，网址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中国证券
网，网址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证券时报网，网址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证券日报网，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哈焊华通
（二）股票代码：３０１１３７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１８，１８１．３４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４，５４５．３４万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
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
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１５．３７元 ／股，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
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
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
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
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
低值。

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２０１２年修订），公司所
处行业属于金属制品业（行业代码Ｃ３３），截至２０２２年３月４日（Ｔ－４日），中证指
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２８．９６倍。

截至２０２２年３月４日（Ｔ－４日），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２０２０年扣
非前ＥＰＳ
（元 ／ 股）

２０２０年扣
非后ＥＰＳ
（元 ／ 股）

Ｔ－４日股
票收盘价
（元 ／ 股）

对应的静态市
盈率－扣非前
（２０２０年）

对应的静态市
盈率－扣非后
（２０２０年）

６００５５８．ＳＨ 大西洋 ０．１１８０ ０．１１３３ ３．６１ ３０．６０ ３１．８５
６８８３７９．ＳＨ 华光新材 ０．７３５０ ０．６５４４ １９．９２ ２７．１０ ３０．４４

平均值 ２８．８５ ３１．１５
数据来源：Ｗｉｎｄ资讯，数据截至２０２２年３月４日。
注１：市盈率计算如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注２：２０２０年扣非前 ／后ＥＰＳ＝２０２０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后归母净利润 ／

Ｔ－４日总股本。
本次发行价格１５．３７元 ／股对应的发行人２０２０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

低的摊薄后市盈率为４０．６９倍，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发行人所处行业
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２８．９６倍，超出幅度为４０．５０％；高于同行业Ａ股可比
公司２０２０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平均静态市盈率３１．１５倍，超出幅度

为３０．６３％，有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基础性科研定位的央企股东背景，为公司的长期发展提供强大支

持。 公司实际控制人机械总院集团是中央企业中唯一从事装备制造业基础共
性技术研究为主业的单位；控股股东哈焊院是焊接技术研究方面具有综合科
技实力的国家级科研机构，是中国焊接协会秘书处、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焊接
学会秘书处、全国焊接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挂靠单位，拥有国家焊接材
料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第二，公司系国内较早进入焊材行业的企业，自设立以
来，多年深耕熔焊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在市场中形成了较强的核心竞争
力；建立了稳定的研发、经营团队，积累了丰富的工艺技术及生产经验，掌握
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生产核心技术；公司产品性能指标良好、质量稳定、供
应及时，与下游行业的龙头企业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第三，公司在产
品研制、生产工艺方面具有国际领先、国际先进的技术水平，研制的镍基合
金、高端铝合金焊丝等产品填补国内空白，且在多个国家重点项目中得到应
用。 随着熔焊材料的轻量化、高端化、国产化快速发展，公司产品顺应未来趋
势，市场前景广阔。

本次发行价格１５．３７元 ／股对应的发行人２０２０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
低的摊薄后市盈率为４０．６９倍，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发行人所处行业
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２８．９６倍， 高于同行业Ａ股可比公司２０２０年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平均静态市盈率３１．１５倍，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
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
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本次发行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模大幅度增加对发行人的
生产经营模式、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状况、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
益产生重要影响的风险。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
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新股”）上市
初期的投资风险，广大投资者应充分了解风险、理性参与新股交易。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发行人：哈焊所华通（常州）焊业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遥观镇长虹东路３８６号
联系人：丁金虹
电话：０５１９－８８７１０８０６
传真：０５１９－８８７１０８０６
（二）主承销商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陈强、赵亮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２号凯恒中心Ｂ、Ｅ座三层
电话：０１０－６５６０８２０８
传真：０１０－６５６０８４５０

哈焊所华通（常州）焊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3月21日

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发行人”或“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２０２２年３月２２日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
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中国证券网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证券时报网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中证网（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证券日报网（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和经济
参考网（ｗｗｗ．ｊｊｃｋｂ．ｃｎ），供投资者查阅。

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何氏眼科
（二）股票代码：３０１１０３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１２，１５５．８８２４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３，０５０．００万股，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无老

股转让。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
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
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４２．５０元 ／股， 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
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
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
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
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
类指引》（２０１２年修订），发行人所属行业为“Ｑ８３卫生”。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
布的Ｑ８３卫生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为６７．５０倍（截至２０２２年３月７日，Ｔ－３
日），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Ｔ－３日股票

收盘价
（元 ／ 股）

２０２０年扣非
前ＥＰＳ
（元 ／ 股）

２０２０年扣非
后ＥＰＳ
（元 ／ 股）

对应的静态市
盈率－扣非前
（２０２０年）

对应的静态市
盈率－扣非后
（２０２０年）

３０００１５．ＳＺ 爱尔眼科 ３２．６５ ０．３１８９ ０．３９４２ １０２．３８３２ ８２．８２６０
３３０９．ＨＫ 希玛眼科 ３．６８ －０．００４１ －０．０１２２ －８９７．５６１０ －３０１．６３９３
１８４６．ＨＫ 德视佳 ５．７７ ０．１５９８ ０．１５１６ ３６．１０７６ ３８．０６０７

平均值（剔除异常值－希玛眼科） ６９．２４５４ ６０．４４３３

资料来源：ＷＩＮＤ咨讯，数据截至２０２２年３月７日

注１：市盈率计算如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注２：２０２０年扣非前 ／ 后ＥＰＳ＝２０２０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 后归母净利润 ／ Ｔ－３日总股

本；
注３：由于“希玛眼科”扣非前 ／ 后ＥＰＳ为负值，因此在计算扣非前 ／ 后的静态市盈率平均

值时均予以剔除；
注４：“希玛眼科”、“德视佳”Ｔ－３日股票收盘价及２０２０年扣非前 ／ 后ＥＰＳ均以人民币计

量，汇率采用２０２２年３月７日（Ｔ－３日）中国人民银行汇率中间价。

本次发行对应的２０２０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母净利润摊薄
后市盈率为５７．９１倍，低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２０２２年３月７日（Ｔ－３日）发布的行
业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低于可比上市公司２０２０年扣非后市盈率平均
值，但未来仍存在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本次发行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模大幅度增加导致净资产
收益率下滑并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模式、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状
况、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益产生重要影响的风险。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
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的联系方式
发行人：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黄河南大街１１８号甲泰和国际大厦１５０１－

１５１２
联系人：邓明
联系电话：０２４－２３８８２９２１
传真号码：０２４－２３８８２９２１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１号院月坛金融街中心７号楼１８层
联系人：钟坚刚、封江涛、邹明
电话：０１０－５７０５８３２２
传真：０１０－５７０５８３４９

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3月21日

华融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华融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２０２２年３月２２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

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中证网，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证券日报网，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供投资者查阅。

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华融化学

（二）股票代码：３０１２５６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４８０，０００，０００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股，本次发行全部为新

股，无老股转让。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

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当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

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８．０５元 ／ 股， 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

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

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

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

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根据中国证监会制定的《上市公

司行业分类指引》，发行人所属行业为“Ｃ２６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Ｃ２６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最近一个月

静态平均市盈率为４１．６５倍（截至２０２２年３月４日，Ｔ－４日），可比上市公司估

值水平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Ｔ－４日收盘价
（２０２２年３月４
日，人民币）

２０２０年扣非前
ＥＰＳ（元 ／ 股）

２０２０年扣非后
ＥＰＳ（元 ／ 股）

２０２０年扣非
前市盈率

２０２０年扣非
后市盈率

６０３９３８．ＳＨ 三孚股份 ４２．６１ ０．５０ ０．４７ ８５．４４ ９１．４６
０００５１０．ＳＺ 新金路 ６．８９ ０．１２ ０．１１ ５８．６７ ６５．２４
６０３０７８．ＳＨ 江化微 ２５．８６ ０．３０ ０．２５ ８７．０９ １０２．７６

平均值 ７７．０７ ８６．４９

资料来源：ＷＩＮＤ数据，截至２０２２年３月４日（Ｔ－４日）
注１：市盈率计算如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注２：２０２０年扣非前 ／后ＥＰＳ＝２０２０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后归母净利润 ／

Ｔ－４日总股本；
本次发行价格８．０５元 ／股对应的发行人２０２０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

低的归母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３８．４７倍， 低于可比上市公司静态市盈率，低
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２０２２年３月４日（Ｔ－４日）发布的“Ｃ２６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
制造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但仍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
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本次发行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模大幅度增加对发行人的
生产经营模式、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状况、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
益产生重要影响的风险。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
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三、联系方式
１、发行人联系地址、联系电话
发行人：华融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九尺镇林杨路１６６号
联系人：张炜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６２３８２１５
２、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联系电话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保荐代表人：桂程、易桂涛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５９９９号基金大厦２７、２８层
联系电话：０７５５－８１９０２０１０

华融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3月21日

广东泰恩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广东泰恩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５，９１０．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予以注册的决定（证监许可［２０２２］２０３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
安”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５，９１０．００万股，发行价
格为人民币１９．９３元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未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
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
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
“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
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
金”）的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
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２０２１年修订）》（深证上［２０２１］９１９号）第三十九条
第（四）项，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根据最终确定的价格，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５４３．５０２２万股。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股数５４３．５０２２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９．２０％，初始战略
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３４２．９９７８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
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
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３，８５９ ． ４４７８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７１．９２％；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５０７．０５万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２８．０８％。战略配售回拨后的网下、网上发
行合计数量５，３６６．４９７８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发行人于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８日（Ｔ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
行“泰恩康”股票１，５０７．０５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 缴款等环节， 并于２０２２年３月２２日
（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广东泰恩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２０２２年３月２２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按最终确定
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如配售对象单
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
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广东泰恩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
账户在２０２２年３月２２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
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
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

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即每个配
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
日起即可流通；１０％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
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
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承诺本次
获配股票限售期为１２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
计算。 限售期届满后，战略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关于
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３、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
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
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
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
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科创板、创业板、主板等板块的违规
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科创板、创业板、主板等
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
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
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

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１２，３０２，６７３户，有效申购股
数为１２０，３７７，４３５，０００股，配号总数２４０，７５４，８７０个，配号起始号码为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码为０００２４０７５４８７０。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 《广东泰恩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

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７，９８７．６２０５２倍，高于１００倍，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２０．００％（向上取整至５００股的整数倍，即１，０７３．３０００万股）由网
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２，７８６．１４７８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发行数量的５１．９２％；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２，５８０．３５００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４８．０８％。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２１４３５４９５８％，申购倍数为４，６６５．１５９１８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２０２２年３月２１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

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２０３栋２０２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２０２２年３月２２日（Ｔ＋２日）
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广东泰恩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３月２１日

兴通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兴通海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通股份”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证监许可〔2022〕303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

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

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

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5,000.00 万股，发

行价格为 21.52元 /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3,00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6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2,00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40.00%。回拨机

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50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00%；网上

最终发行数量为 4,50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90.00%。

本次发行的网上、 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2 年 3 月 17 日（T+2 日）结

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

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44,773,589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963,527,635.28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226,411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4,872,364.72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4,998,551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07,568,817.52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449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31,182.48

网下投资者获得初步配售未足额或未及时缴款的情况如下：

序
号 投资者 配售对象 配售对象代

码

初步配
售股数
(股)

应缴款金
额(元)

实际
缴款
金额
(元)

实际配
售股数
(股)

放弃认
购股数
(股)

1 蔡强 蔡强 A49214442 207 4,454.64 0.00 0 207

2 韩宏宇 韩宏宇 A15781836 207 4,454.64 0.00 0 207

3 刘少鸾 刘少鸾 A30909805 207 4,454.64 0.00 0 207

4
上 海 黄 浦 投 资
（集团 ）发展有限

上海黄浦投资 （集
团）发展有限公司 B880091259 207 4,454.64 0.00 0 207

5 上海浦泓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浦泓新动力 2 号私
募基金 B881271310 207 4,454.64 0.00 0 207

6 亚邦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亚邦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B883295789 207 4,454.64 0.00 0 207

7 赵孝芳 赵孝芳 A79775398 207 4,454.64 0.00 0 207

合计 1,449 31,182.48 0.00 0 1,449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227,860 股，包销金额为 4,903,547.20 元。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0.46%。

2022年 3月 21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

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10-6083� 3699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邮箱：project_xthy@citics.com

发行人：兴通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3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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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暨风险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风险及内容提示：
1、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 2022 年 3 月

16 日、2022 年 3 月 17 日、2022 年 3 月 18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
计超过了 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2、二级市场交易风险：公司股票价格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
计超过 20%。 截至 2022 年 3 月 18 日收盘，公司收盘价格为 38.07 元，2022 年 2 月 7
日至 3 月 18 日，区间涨幅为 386.21%，公司股价近期波动幅度大。 3 月 18 日的换手
率为 31.57%，显著高于公司股票异动前 20 个交易日（自 2 月 18 日至 3 月 17 日）平
均换手率 25.71%的水平，2022 年 2 月 7 日至 3 月 18 日，区间换手率为 747.36%，大
幅超过深市股票的平均换手率。 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相关估值数据， 截至 2022
年 3 月 18 日收盘，公司所属证监会行业 E 建筑业最新静态市盈率为 9.09 倍，公司
最新市盈率为 38.29 倍，为同行业上市公司 4.21 倍；行业市净率为 0.87 倍，公司最
新市净率为 6.30 倍，为同行业上市公司 7.24 倍，估值显著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敬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公司股票（证券简称：浙江建投，证券代码：002761）于 2022 年 3 月 16 日、2022

年 3 月 17 日、2022 年 3 月 18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了
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
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通过发函等方式对相关事项进行核查，现就相关

情况说明如下：
1、本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近期公共传媒未有报道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

公开重大信息；
3、公司主营业务无重大变化。 公司主营业务为建筑施工以及与建筑主业产业

链相配 套的工业制造、工程服务、基础设施投资运营等业务。 截止目前，公司经营
情况及内外部 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预约披露时间为
2022 年 4 月 28 日；

4、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股票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
票情形。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事项外，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
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
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 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公司根据前期的股票异动情况，经过自查，未发现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

形。
2、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18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22]第 147 号），要求公司确认是否存在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公司基本面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详细说明近期接待机
构和个人投资者调研的情况，是否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核查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是否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
行为，是否存在涉嫌内幕交易的情形。 公司已按照《关注函》的要求对相关问题进行
了认真核查并进行了回函， 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1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
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公告编号：2022-010）。

3、公司股票自 2022 年 2 月 7 日至 2022 年 2 月 21 日连续十一个交易日收盘价
累计涨幅为 170.88%，累计换手率为 278.59%，期间多次触及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因
股价异常波动，为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就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进行停牌核查。
公司股票（证券简称：浙江建投，证券代码：002761）自 2022 年 2 月 22 日（星期二）开
市起停牌，并于 2022 年 3 月 1 日（星期二）开市起复牌，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1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股票交易停牌核查结果暨复牌公告》（公告编号：
2022-011）。

4、二级市场交易风险：公司股票价格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
计超过 20%。 截至 2022 年 3 月 18 日收盘，公司收盘价格为 38.07 元，2022 年 2 月 7
日至 3 月 18 日，区间涨幅为 386.21%，公司股价近期波动幅度大。 3 月 18 日的换手
率为 31.57%，显著高于公司股票异动前 20 个交易日（自 2 月 18 日至 3 月 17 日）平
均换手率 25.71%的水平，2022 年 2 月 7 日至 3 月 18 日，区间换手率为 747.36%，大
幅超过深市股票的平均换手率。 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相关估值数据， 截至 2022
年 3 月 18 日收盘，公司所属证监会行业 E 建筑业最新静态市盈率为 9.09 倍，公司
最新市盈率为 38.29 倍，为同行业上市公司 4.21 倍；行业市净率为 0.87 倍，公司最
新市净率为 6.30 倍，为同行业上市公司 7.24 倍，估值显著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 敬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5、应收款项减值风险：目前公司所处的行业为传统建筑行业，以房建业务为
主，一般项目工程工期都比较长，工程的完工、验收、审计决算有一定滞后期，因此
公司应收账款余额较大，且受房地产行业调控影响，应收账款等流动性资产周转较
慢， 存在一定的应收账款回收不确定性和减值计提的风险。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公司应收账款为 31,890,309,951.54 元，应收票据为 2,746,996,649.23 元，合同资
产 为 21,429,204,235.93 元 ， 应 收 账 款 、 应 收 票 据 、 合 同 资 产 合 计 值 为
56,066,510,836.70 元，占当期总资产比重为 58.59%。 公司将按照会计准则规定对相
关应收款项计提减值准备，并根据审计情况，及时、充分评估并披露上述风险对财
务报表的影响。 同时，2021 年 1-9 月， 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3,
783,622,122.33 元。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6、公司资产负债率较高，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91.42%，
明显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水平。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7、 截至 2022 年 3 月 10 日， 公司股东人数为 90,433 户， 较 2022 年 2 月 10 日
34,336 户增加 56,097 户 ,近期公司股东户数增加较快，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
风险，切忌盲目跟风。

8、敬请投资者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本公司已披露的风险因素。 资本市场
是受多 方面因素影响的市场，公司股票价格可能受到宏观经济形势、行业政策、公
司生产经营情况、金融市场流动性、资本市场氛围、投资者心理预期等多元因素影
响，对此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公司定期报告中披露的风
险因素，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审慎决策、理性投资，提高风险意识，切忌盲目跟
风。

9、公司不存在需要披露业绩预告的情况，未公开的定期业绩信息未向除为公
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以外的第三方提供。

10、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
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11、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
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二年三月十八日


